
簡章內容 
手機掃一下 

 

報名步驟一：1.請「字跡工整」詳實完整填寫本表單，比賽曲目一律於收到參賽證後掃 CODE 填寫 

報名步驟二：填寫繳費方式：請擇一勾選 

   □1.個人支票→支票「不寫」抬頭，以迴紋針別於左上方，未依規定恕不受理 

   □2.郵政匯票→匯票抬頭：維也納音樂教育學術研究會，以迴紋針別於左上方，未依規定恕不受理 

   □3.郵局現金袋→請點清現金金額 2,300 元，以迴紋針「別」於本報名表左上方，連同報名表一起 

      放入現金袋彌封，於郵政櫃台交寄，未依規定恕不受理。 

報名步驟三：將 1.報名表與匯票或支票一起放入信封至郵局掛號郵寄或 2.報名表與現金以郵局現金袋 

            掛號郵寄。郵寄地址：420 豐原郵政第 565 號  維也納音樂教育學術研究會  收 

郵寄前請再次檢查→□1.報名表 □2.報名費，是否齊全 □3.收件後 8 月 10 日簡訊通知，請打勾 

     Vienna維也納音樂教育 菁英獎 全國音樂大賽報名表 

姓   名 □ □ □ □ 生 日 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 性 別 □男  □女 

通訊地址 □□□ 

就讀學校 今年九月就讀～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      年級  行動電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可收企業簡訊之號碼 

指導老師 
老師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，市內電話：  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

老師地址： 

比賽地區 
菁英獎 
□台北 □新竹 □台中 □台南 

項 目 

□鋼琴 

□小提琴 □中提琴 □大提琴 

弦樂僅台北、台中、台南舉辦 
相片正貼 

 

 

請使用 1 吋或 2 吋照片 

 

 
組   別 

□音樂班六年級組 KA 

□音樂班五年級組 KB 

□音樂班四年級組 KC 

□音樂班三年級組 KD 

□少年音樂班組 KE 

 

□兒童六年級組 A6 

□兒童五年級組 A5 

□兒童四年級組 B4 

□兒童三年級組 B3 

□兒童二年級組 C2 

□兒童一年級組 C1 

□幼童組 D 

□少年組 E 

□高中組 S 

□大學青年組 F 

□演奏組 I 

勾選之報名組別為九

月開學就讀之年級 

 

比賽地區：菁英獎  □台北 □新竹 □台中 □台南  

項目：□鋼琴□小提琴□中提琴□大提琴 

參 賽 證  
組別： 

□音樂班六年級組 KA 

□音樂班五年級組 KB 

□音樂班四年級組 KC 

□音樂班三年級組 KD 

□少年音樂班組 KE 

□兒童六年級組 A6 

□兒童五年級組 A5 

□兒童四年級組 B4 

□兒童三年級組 B3 

□兒童二年級組 C2 

□兒童一年級組 C1 

□幼童組 D 

□少年組 E 

□高中組 S 

□大學青年組 F 

□演奏組 I 

姓名：            

相片正貼 
 
 
 

使用 1 吋或 2 吋照片 
 

不須裁剪 

 

項目：西樂類  

樂器：□鋼琴 

     □小提琴 

     □中提琴 

     □大提琴 

 

 

 

 

 

 
 

  

各項資料請再詳細核對填寫齊全，報名參加本比賽視同「同意比賽簡章之規定，參賽者及家長應遵守簡章與會場時間公告之

大賽規則不得異議」，若不同意請勿報名，請再次詳閱本次比賽簡章之規定。  
 

監護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（未簽名視同未報名完成）＊若報名信封上填寫之寄件人為老師或教室，則參賽證寄至老師或教室所留之地址＊ 



即日起報名至 7 月 15 日止，報名流程如下 

7 月 15 日 

報名截止，保留各項收據憑單 

信件寄出 3天後手機掃掛號收據 QRcode，從郵局端先行確認我方已收件 

↓ 

8 月 10 日 

報名表有勾簡訊通知者，本會傳送報名成功通知 

↓ 

台中區 8 月 6 日，其它區 8月 16 日 

以郵政信函寄發書面通知書 

↓ 

台中區 8 月 13 日，其它區 8月 23 日 

未收到書面通知書，請來電洽詢相關事宜 

↓ 

收到參賽書面通知書後， 

以參賽證報到序號對照時間通知書，將正確比賽時間圈出， 

詳閱時間通知書，了解比賽流程 

「參賽證」及「參賽書面通知書」，請妥善保存 

↓ 

台中區 8 月 13 日，其它區 8月 25 日 

請務必在各區比賽規定日期前填寫比賽曲目及需填寫資料， 

手機掃書面通知書上 QRcode填寫， 

未掃 QRcode填寫者則需於比賽當日自行手寫 6份曲目供評審委員使用 


